外国语学院2026年
寒假社会实践立项具体要求
一、组队要求
1.名称
各项目（团队）可根据实际情况在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实践队”的命名后自主设计特色标题。
2.成员构成
（1）指导教师
各立项的项目（团队）必须有至少1位指导老师（专业教师或专职团干）对实践项目进行指导
（2）团队成员
全体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（可跨年级、跨专业进行组队）
注：为保障成果质量，每位学生至多可参加两项院级立项实践；团队成员构成不少于3人、不多于5人，团队负责人且团队50%的成员须为本院学生。
3.宣传要求
项目（团队）应积极运用微博、微信、直播等新媒体方式创新开展实践宣传活动，采取青年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形式，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。在组队阶段创建本项目（团队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或利用班级公众平台进行宣传，并负责自主编创、及时发布、主动转发与社会实践相关的工作信息。指定1名成员作为项目（团队）的宣传员，负责该平台的日常运行及维护工作，负责向学院及上级团学组织报送相关的活动信息。
二、申报要求
1.契合主题，联系实际。
各实践队申报社会实践项目时，需契合通知正文中特色活动相关内容。运用结合专业特色、品牌优势，自行明确和设计调研主题，结合国家政策，联系社会现实，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使实践活动更具有创新性、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2.自主调研，杜绝抄袭。
我院团委将严格杜绝学术不端、一稿多投行为。在进行社会实践项目（团队）的资格审查和初审工作时，将严格把关，凡申报材料、成果引用率超过15%的（不计封面、目录部分及附件；一律使用维普查重），不会给予实践队立项、评优、资助等资格。对于在“挑战杯”“博文杯”“明理杯”“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”等竞赛中已立项或获奖的作品，一经发现参评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，直接取消其评优资格。
3.符合规范，遵守要求。
社会实践的申报材料需严格按照立项书申报模板（参见附件1）撰写，此项内容将作为社会实践报告的评选标准之一，各申报团队要认真阅读，规范内容。
4.创新形式，突出成果。
鼓励广大团员青年结合实际情况，围绕实践主题、参考题目，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。
5.报送材料，规范及时。
各团支部需汇总本班相关申报材料（包括立项申报书、申报书维普查重报告、各团支部立项申报统计表）后统一打包发送，跨班组队的社会实践项目按照负责人所在班级统计汇总。
三、安全管理
1.活动报备
立项的项目（团队）需指定1名成员作为项目（团队）的安全员，安全员在开展活动前，必须向所分配联络员进行报备，详细说明活动拟开展的具体时间、参与人员、天气状况、出行方式、是否有指导教师带队等情况，同时要根据天气变化，及时调整活动行程，确保安全。
2.注意事项
在开展社会实践过程中应注重实践安全。参与实践的各立项实践团队成员、个人须仔细阅读并填写完成《2026年寒假社会实践安全责任承诺书》。
严禁外出探险、到无安全措施的危险结冰湖面滑冰、到存在安全隐患的野外登山等；注意出行安全，严禁无证驾驶或乘坐“三无”车辆，严禁乘坐超员、超限、“黑车”等违规运营车辆，严禁乘坐农用车和货车，严禁骑乘存在安全隐患的摩托车、电动车和自行车，严禁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；严禁私自外出留宿，谨慎与陌生人交往，谨慎接受约请、赠予，防止上当受骗；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遇突发事件要冷静应对，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并及时向所在年级辅导员或学院团委负责老师报告。
3.保险覆盖
各项目（团队）在活动开展前，均须购买实践活动开展期间的人身意外和医疗商业保险并留存，作为中期考核的材料。实践期间注意做好自身人身安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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